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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商法、经济法的最新发展》内容简介：1.法人合并、分立的情形《公司法》第184条
第4款规定：“公司合并时，合并各方的债权、债务、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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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的公司承继。”《合同法》第90条规定：“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，由合并后的法
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，履行合同义务。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，除债权人和
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，由分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
，承担连带债务”。在程序法方面，最高人民法院在《关于适用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）若干问题的意见》中明确规定，“企业法人合并的，因合并前的民事活动发生
的纠纷，以合并后的企业为当事人；企业法人分立的，因分立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
，以分立后的企业为共同诉讼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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